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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报记者陈里予报道 《民法典》新增
了 30天“离婚冷静期”制度。朱勤皓解读，根
据《民法典》规定，今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
离婚登记的流程变成———

1、夫妻双方首先要向婚姻登记机关递交
离婚登记申请；
2、等待三十天，在三十天内任何一方不

愿意离婚的，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
登记申请；
3、如果三十天内，双方都没有到民政局

撤回离婚登记申请，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三十
天内，双方要共同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
离婚证。在第二个三十天内，双方没有亲自到
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的，即视为撤回离婚登记
申请。
4、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

婚证的，经审查，由婚姻登记机关予以登记，
发给离婚证。
为此，上海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沈

家观透露目前，上海市民政局已做了三项准
备：

一是根据 11 月 24 日出台的 《民政部关
于贯彻落实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＞中有
关婚姻登记规定的通知》抓紧制订实施意见，
修订办事指南， 优化工作流程， 其中内容包
括： 市民办理离婚登记需要提交的证件、材
料，流程、办理时限、相关依据等。

二是信息化方面。 市民在“一网通办”上
进行离婚登记的预约也将调整为离婚登记申

请预约。今后，市民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
登记的，可以继续在网上进行预约（含移动端
和 PC 端）。 婚姻登记员也可以通过预约系
统，了解市民申请离婚登记的情况。

三是举办了两期全市婚姻登记业务培

训。
此外，《民法典》规定：“家庭应当树立

优良家风，弘扬家庭美德，重视家庭文明建
设。夫妻应当互相忠实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关爱；
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，互相帮助，维护平
等、和睦、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。”对此，朱勤
皓表示，上海市民政局将于明年的 1月 1日
提出三项举措———

一是建设上海传承家谱家训服务平台。
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 促进婚姻家庭
和谐稳定，传承好家训好家风，扩大婚姻家庭
文化覆盖面， 民政部门正在与上海图书馆合
作建设上海传承家谱家训服务平台。 于明年
1 月 1 日《民法典》正式实施日，实现家谱家
训服务平台移动端功能上线。力争明年年中，
实现家谱家训服务平台 PC 端功能的开通。

二是近期制定出台了《关于本市推进“互
联网+婚姻服务”的实施方案》，并将于明年
全面推开婚姻家庭辅导“云课堂”，扩大服务
范围，延伸辅导内容。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
合的婚姻家庭辅导、咨询云服务，扩大服务覆
盖面， 不断推进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
作。

三是同步建立以婚姻登记业务和 “家谱
家训”内容为主的婚姻家庭文化知识信息库，
实现婚姻登记服务事项的在线智能解答。

《民法典》实施倒计时一个月，上海市民政部门解读涉及民政工作内容

上海明年设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
离婚登记预约将调整
为离婚登记申请预约

根据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居村委会今
后主要新增三方面职责：

一是监护职责。居村委会要学习好《民
法典》关于监护制度的有关要求，随时准备
好履行相关法定职责，具体包括 7 项，即：
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本居住区成年人

的民事行为能力、补充承担国家兜底监护、
对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的判断同

意、对有争议情况下的监护权指定、担任临
时监护人、 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
活照料措施、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监
护人资格申请。

二是指导和协助业委会。 《民法典》
新增明确居委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

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。
本市居委会工作条例、 住宅物业管理
规定对此作了细化规定。

三是遗产管理人。被继承人死亡
后， 如果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
弃继承的，遗产就属于无人继承的
遗产。 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，该遗产
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

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

管理人。

晨报记者 陈里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简称“《民法典》”）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正式施行。 《民法典》
明确，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，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或者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
护人住所地的居（村）委会担任。

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朱勤皓表示，从目前需要民政部
门承担国家监护的对象看，主要是部分特殊民政工作对象，比如未成年人（困境儿童、孤儿）
和失智、精神障碍成年人（包括“三无”老人、“五保”对象等）。

■困境儿童：

必要时进行兜底监护

上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陶继民
透露，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方面，本市在全
国率先建立了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
度，将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陷入困境的
儿童纳入生活保障范围，目前享受困境儿
童生活费的对象共计 1019 人。
市级层面，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参与

落实新形势下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工作。区
级层面，各区通过新建或者改扩建，全部设
立困境儿童临时照料场所。目前全市共设
37 个困境儿童临时照料场所（市级 1 个，
长宁、普陀各 10 个，徐汇、青浦各 2 个，其
余各区均 1 个），为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
陷入困境的儿童，提供临时照料，给予专业
关爱照护。
2021 年，为全面贯彻落实《民法典》，

上海市民政部门将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
强困境儿童的保障和保护工作，为困境儿
童家庭提供监护服务支持，必要时进行兜
底监护———
一是全面落实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，

加强部门协作，加强对象身份互认和政策
衔接，确保儿童福利保障对象的医疗救助
和教育资助政策有效落实。
二是履行国家监护兜底职责，为符合条

件的困境儿童提供国家监护服务。通过市政
府实事项目，为处于义务教育阶段、家庭监
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儿童提供监护支持服
务，确保儿童健康、安全成长。同时，修订本
市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操作规程，进一步
明确各部门职责及流程，确保困境儿童第一
时间得到救助和安全保护。
三是推动各区加快儿童福利机构建

设，并以此为依托设置未成年人救助保护
机构，确保区民政部门对困境儿童应急保
护、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等职责落实到位。

■孤老、失独等老人：

探索社会组织提供意定监护

孤老、失独、身边无其他近亲属等情形
的老年人在享受相关养老服务时如何解决
监护人？对本市城镇“三无”、农村“五保”
之外的孤老、失独等身边无其他法定监护
人或法定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老年人，
在其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或者欠缺时，根据
《民法典》，民政部门或其住所地具备条件
的居村委会将依法承担国家监护人职责。
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（二级

巡视员）陈跃斌透露：“上海作为深度老龄
化的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，单一的法定监
护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形势发展需求。作为
养老服务主管部门，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登
记管理部门，根据本市部分特殊老年人实
际需要，在调研基础上，积极探索登记监护
类社会组织，目前已登记一家专门从事监
护服务的社会组织。通过社会组织为有需
要的老年人提供意定监护相关服务。”

同时，今年已经市人大常委会第二次
审议的《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（草案）》
中，已明确规定支持培育社会组织开展“意
定监护”有关服务的内容，以更好地贯彻
《民法典》精神。

■新增收养评估制度：

已评估370多个国内申请家庭

《民法典》新增收养评估制度，将收养
评估作为收养登记的前置环节，这是贯彻、
落实《民法典》规定的“最有利于被收养
人”原则。收养评估包括收养能力评估和融
合评估。
收养能力评估是对有收养意愿的申请

人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进行
评估，主要包括对收养申请人个人和家庭
基本状况、收养动机目的和抚育安排等情

况进行全面调查，从而对收养申请人及其
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
能力作出综合评定。
融合评估是对收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

融合情况进行评估，主要包括对被收养人
与收养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共同生活、相
处和情感交融情况，收养申请人履行临时
监护职责情况，对被收养人照料、抚育情况
和收养意愿等作出综合评定。
陶继民指出，上海自 2006 年起，在全

国率先开展对国内家庭收养市儿童福利院
抚养弃婴的申请评估工作，至今已对 370
多个国内申请家庭进行收养评估，评估合
格率约为 93.5%。评估的依据材料不仅包括
书面材料，更包含面谈和实地调查，从而了
解、判断申请人的收养动机，以及其社会关
系的实际情况。通过收养评估工作，较好地
保证被收养儿童拥有适宜其健康成长的家
庭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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